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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语境下
合议制度理论的借鉴与重构

徐胜萍 张雪花

(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 既然理论上的反思属于先易后难的破土，那么在司法改革背景下合议制度理论溯

源是整个改革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理论溯源为基础着手合议制度的理论重构，按照“主体—行

为—责任”的逻辑，借鉴组织结构变革理论着手合议庭模式的重构，对合议庭与审判团队化模式的

方式开展了论证，提出完善合议庭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依托心理学中群体决策理论成就，集中

检讨反思合议制度规则构建，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镜鉴，核心是重新确立合议庭的评议对象与

表决内容。在梳理域外司法责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助司法责任伦理的理论指导，集中比较并

系统分析结果、程序、职业伦理等三种责任模式，吸收三者合理成分，从裁判结果、诉讼程序以及职

业伦理方面确立合议庭责任机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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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议制度理论基础的建设上，理论溯源

是前提，廓清合议制度理论基本范围是关键，这

样才容得我们在理论重构时可以保持“知识资

源选择”的自主性。①合议制度理论的借鉴也决

定了我们对于理论重构必须多方多元拓展，

“如果恪守狭窄的通道，坚持纯粹规范性的理

解范式，就无法注入其他理论。”②因此，最为正

确的态度理应是，“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

光，而要坚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

不同的理论目标，不同的角色视域，以及不同的

语用研究态度。”③按照“主体—行为—责任”
的逻辑，以诉讼原理、组织理论、群体决策、司法

职业伦理等理论成果为分析工具，对合议制度

的理论体系予以反思和重构。
一、组织 系 统 权 变 理 论 对 合 议 庭 改 造 的

借鉴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之内部各个要素间形成

并最终确立的关系形式，换言之，是各个要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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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组合之方式，④主要核心为组织结构之复杂

性、规范性、集权分权性。组织结构之变革始终

在伴随组织的不断发展，质言之，是组织本身为

达到与环境变化相适应，进而对各个要素之间

予以调整变革的过程。审判权行使必须有具体

的载体和行使主体，审判组织的制度构建已经

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建立

良性的审判组织运行机制中，合议庭作为重要

的审判组织形式，按照《四五改革纲要》设定的

目标，改革的核心是强化合议庭职责，进一步促

进审判权回归于审判组织。从审判资源的配置

方式着手，革除审判组织科层化的弊端，构建权

责明晰统一、运转高效的审判组织载体，组织理

论中的“结构变革”理论恰好可借鉴。
( 一) 审判组织结构变革的理论借鉴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的“去行政化”
方向，与组织结构变革理论中的“扁平化”发展

趋势不谋而合，组织变革理论不仅可为改革提

供理论支撑、指导，对于扁平化风险理论的解读

有助防止合议制完善过程中的路线走偏。
1． 组织结构变革趋势。当今组织结构变革

的基本趋势中，有四种趋势值得在改造合议制

度时借鉴。之一是扁平化，依赖于削减管理层

级、消除冗余人员，实现组织结构的更为扁平，

最终使组织更为高效、组织效能更突出。⑤ 之二

为团队化。现代组织中更为普遍的是团队结

构，往往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由不同部门、不同类

别的人员集结而成，鼓励成员主动决策，最大限

度激发成员工作潜能。⑥ 之三是柔性化。主要

强调的是组织在权力分配中对于两种倾向的合

理化，毕竟集权或者分权的极化现象都是不可

取的。⑦ 之四是流程化。强调以业务流程作为

划分依据，拆除人为设置的工作环节和流程衔

接的屏障，将各项工作重新组合到紧密结合的

流程中，员工以流程为中心组合起来。⑧

2． 合议庭模式改革可资借鉴的论证。盲目

引进国内外各种理论，对合议制进行修修补补

成为了一种当下的改革“应景之作”。为避免

类似的重蹈覆辙，综合评价组织结构变革理论

是否可适用于合议制度下的合议庭是首当其冲

的关键问题。
一是扁平化与司法权本性相匹配。司法权

是判断权，具有独立自主性，决定了司法权主体

与组织架构扁平化的衔接。而行政权具有较为

明显的上令下从或依附的性质，决定了行政主

体结构采取科层制方可更为体现行政权的特

点。在合议庭组织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我们首

先需要做的就是彻底去除科层制，去除凌驾于

合议庭之上的“向院庭长汇报”等中间层级，实

现合议庭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模式。
二是团队化与合议庭本身相吻合。合议庭

组成至少需要三名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不论

是临时性的合议庭，还是固定化合议庭，在面对

具体个案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本身就可视为不

同于其他案件合议庭的特定团队。可以说，合

议庭本身便具有团队化的组织属性。至于该团

队化的稳定性程度，则是团队化背后的运行问

题。因此，在合议庭团队化的组织变革中，我们

更须考虑的是团队化中“团员”的优化组合问

题，防止同质化现象的产生。综观法治发达国

家(地区)，其良好法治环境是由独立、有效的司法机构

作基石的。以美国为例，纽约法院的法官年人

均结案近 3，000 宗其实并不困难。⑨ 这是因为，

美国不仅有发达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有着合理

的管辖权层级划分、精明强干的法官队伍以及

结构合理的辅助性团队。美国的法官配有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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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专职法律专家、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

员。瑏瑠香港的法院也专门设置了司法机构政务处

负责各类辅助性事务，为司法的高效运行提供

行政支援。
三是柔性化与还权于合议庭相一致。改变

合议庭权力分享状态之后，原来分享出去的权

力需要回归到合议庭，在此过程中合议庭实质

上面临着集权与分权再分配问题。于合议庭对

外而言，仍与审委会、独任庭之间有分权问题。
于合议庭本身而言，在行权过程中，存在合议庭

成员内部的集权与分权问题，比如合议庭审判

长的程序指挥权问题，在集权化于审判长的同

时，仍面临具体程序权力与其他合议庭成员共

同行使的问题。
四是审判流程与流程化暗合。按照诉讼程

序的设定，审判过程往往历经立案、开庭、合议、
宣判、上诉等环节。“流程化”以“工作流程”为

特征的组织变革趋势，正好与民事诉讼中案件

审判的基本流程这一动态形式有暗合。虽然合

议庭是一静态的组织结构，但在具体案件审理

过程中，具体审判行为、具体的合议庭成员权限

都会依照审判流程而相应发生变化。
( 二) 合议庭组织结构变革的判断

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基本指

向及其沟通和互动方式。我国法院以等级结构

为主的组织结构，造成了所有进入法院的人的

行为表现为以垂直指向、纵向沟通和服从型互

动为主; 在审理阶段所有参与人的交流不积极、
也不深入; 裁判权既存在内部纵向与横向的各

等级法官及院庭长之间的权力分享，也可能存

在上下级法院请示汇报等外部纵向分享; 还表

现为“审”与“判”分离，判决书缺乏说理性，审

判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方面。瑏瑡 合议

制度改革作为审判组织改革的关键点，实质问

题就是变革合议庭裁判权的各种等级间的分享

状态与现实，实现审判组织间处于同等结构之

中，彻底消除审判组织间的等级化结构因素，瑏瑢

在实现审判组织结构扁平化的同时，进行更加

集中化、行政化和等级化的管理。
1． 以人员分类改革为契机，确立审判组织

间的扁平化结构。首先，需要以人员分类改革

为切入点，逐步打破审判庭的行政管理模式，建

立新型审判团队，并进一步取消案件审批制度，

完全还权给合议庭。从理论上分析，这一突破

既有其正当性，也有其必要性。以审判庭为单

元的审判机构是传统模式，却并非唯一可选的

模式。《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由

院长一人，副院长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基层

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

济审判庭，庭设庭长、副庭长。”可见，院长 ( 及

副院长) 与审判员属于基层法院最为基本的审

判职权之结构，基层法院一般设审判庭，根据工

作需要也可以不设，这为突破传统框架提供了

法律依据。从制度创设的根源分析，系统论指

出，“结构决定功能，社会性建构的观念体系和

规则制度对组织具有巨大的控制性影响，既控

制其构架又控制其运作”。瑏瑣 法院现有的科层

制、行政化结构肯定对审判权行使有着必然影

响，彻底去除行政化的前提，就是首先打破现有

的法院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这为改革现行审

判庭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2． 以消除职权主义的不利因素为手段，实

现同等结构因素不断增强。若司法独立成为司

改趋向，则在操作层面上等级性结构因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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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淡化，而同等性结构因素则需要强化。当

然，同等性因素的增加不仅仅是我国推进司法

改革应有之义，也同属于全球司法改革的大趋

势。就普通法系而言，其审判组织结构的发展

沿革大体如是，大陆法系审判组织之结构的发

展也无不二路线。大陆法系减少甚至消除职权

主义对审判的不利影响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审

判组织结构由等级结构向同等结构转变。这也

是司法尤其是审判要实现其公正与效率的必然

要求。瑏瑤 在审判系统的同等结构中，组织之间的

沟通当属于横向型沟通，组织间互动也当然是

属于协作型互动。
3． 以建设新型审判团队为契机，不断完善

合议庭组织结构。司改措施无外乎三种方案:

同等结构因素的增加、等级结构因素的减少或

者两种措施同时进行。瑏瑥在司法实践中，去除行

政化、弱化等级性因素等对于一线审判的干扰

属于当务之急。但是必须清楚的是，降低等级

性因素的影响与消除等级性因素本身是完全不

同层面上的涵义。等级性因素无法避免，最大

限度降低其影响是基本的思路。在不突破现有

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打破审判庭造成的分割局

面，组建若干审判团队，以团队作为合议庭的载

体整合审判资源，明确其办案与管理单元之地

位; 以员额法官为核心，充实辅助人员力量，健

全法官为主、团队协助开展工作的新型审判工

作机制。审判资源团队化涉及审判权与审判辅

助事务、行政事务分离，因此应建立在人员分类

管理的基础上。要在三类人员的基础上，实现

辅助人员与法官的合理配比，并依照此配比将

法官助理、书记员编进团队中。团队运行模式

不可回避的问题包括成员组成结构、内部职权

划分、运行机制、办案责任落实等。

二、群体决策理论下合议制规范建构

裁判作为决策之一种，不仅具有个体决策

属性，而且也有着群体决策特点。个体决策更

多体现在独任制裁判中，群体决策则是合议制

裁判与独任裁判的根本区别。
( 一) 合议庭群体决策的辩证审视

合议庭作出裁判属于典型的群体决策，当

然地群体决策机制的优势会得到充分体现，但

其劣势也无法避免而客观存在。
1． 合议制裁判的优势就在于群体决策之基

础。合议制裁判中的群体决策，一分为二地看，

首先是合议庭成员作为法官个人的个体决策之

上的完全不同层面的“新”决策，并不是成员间

个体决策的简单相加。作为成员之间评议之后

的决策，合议庭作为决策的主体已经成为一个

有机体而存在，决策内容也绝非个体决策之叠

加。作为群体决策的合议制，优势有:

一是信息更为全面。多成员参加群体决

策，使得决策过程中知识面更广、信息量更大、

供选择方案更多，尤其是群体校验机制确保了

群体决策更精确。瑏瑦 群体当然相较于个体而言，

能够更为完整回放审判中的信息资讯，群体评

议的过程也是剔除个体决策偏差的过程，有利

于将 群 体 决 策 的 核 心 聚 焦 到 事 实 证 据 的 认

定上。瑏瑧

二是决策认可度提高。决策不具有可接受

性，是决策过程的失败，不论决策过程之中如何

具有广博信息、如何校验。避免陷入决策不被

认可的境地，需要尽可能将决策受影响者邀请

到决策的过程中，陪审员参加审判实际就是一

种例证。

三是结论更加体现法律精神。“两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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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一人”，瑏瑨合议制与独任制形成互补态势的价

值在于，经过群体性决策的过程，进一步充分体

现司法民主，以集思广益来促进相互监督，提升

裁判既判力、公信度。瑏瑩

2． 合议制现实问题与群体决策劣势相伴

生。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之间的互补就在于群

体决策针锋相对个体决策的弊端，但这不等于

群体决策本身都远胜于个体决策。群体决策也

有着必然的劣势，既有着无法达到个体决策高

效的天然劣势，也有着“人人参与决策、人人都

不决策”的尴尬。
一是合议制审理的效率问题。从合议制与

独任制两种审理方式的区别视角来观察，案件

周转的速度、审判质效的高低、司法资源的配比

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裁判主体或者审判

组织决策时间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合议制裁

判相较于独任制审理，肯定更为不经济、不高

效、不便捷，毕竟合议庭按照现有诉讼法的规

定，至少需要三人组成，合议庭的人力资源投

入、程序成本、时间精力等等，都在成倍地相应

增加。瑐瑠

二是合议制裁判的公正问题。结合心理学

已有成果，相对于个体判断，在某种程度上群体

判断更为精准，但事实上作为群体判断之一的

合议庭裁判并非一贯如此，毕竟群体判断是否

准确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如裁判事项、裁判难

度、成员能力、集结规则、成员互动等各类因素。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瑐瑡美国学者里德·
黑斯蒂、盖尔·希尔在不同实验中均予以证实，

群体判断的水平只是高于群体中处于中游的成

员之判断，但落后于群体中的最为优秀者; 在简

单性判断事项上，群体规模或者成员的增加确

实可能相应地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 但

在难度大的判断事项方面，规模增大并无效果，

反而成员间的充分合作会有助于汇聚个体能力

而有利于修正个体判断中无法避免的错误。瑐瑢

三是合议庭群体思维的风险问题。群体思

维的形成反而成为了群体的桎梏，使群体成员

过于专注于步调一致甚至不惜代价寻求一致，

往往导致最终决策失误。缘于受决策目标、群
体规模、集结规则等因素影响，瑐瑣合议庭群体决

策会出现某些消极的负面效应。比如“趋同倾

向”，个体潜在地有追求“标准化”之心理反应，

对于群体会无意或有意顺从，趋同将群体决策

校验机制证明效应大打折扣，也降低了决策质

量。瑐瑤波斯纳明确指出了合议制中合议庭成员间

的“异议厌恶”现象，瑐瑥进一步言明成员间由于

教育背景、审判资历、个人情感等因素，有异议

实属于正常，但“如果合议庭成员之一强烈感

到应如此决定此案，另两位法官倾向于另一方

式投票，但感受不强烈。那么这两人之一，可能

会因为把第三者的强烈视为其信念正确的强有

力证据，或者为避免冲突，或是他有意无意地希

望未来在自己感受强烈但其他法官感受不强烈

案件中得到回报，他也许会决定顺着第三者。”瑐瑦

( 二)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借鉴价值

议事规则作为工具性存在，使得合议庭评

议规则的确立可以集中于其他科学理论工具之

指引。作为最为广泛适 用 的 议 事 规 则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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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安:《法律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2 页。
胡常龙、吴卫军:《走向理性化的合议庭制度———合议庭制度改革之思考》，载尹忠显:《合议制问题研究》，法律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 页。
张雪纯:《合议制与独任制优势比较———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年第 6 期，第 110 页。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3 版，第 67 页。
［美］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施俊琦、王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 ～ 184 页。
张雪纯:《我国合议制裁判的缺陷及其完善———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09 年第 3 期，第 32 ～35 页。
刘宗粤等:《论群体决策的双面效应与优化技术》，载《探索》2009 年第 4 期，第 80 ～ 81 页。
参见刘国如:《合议庭“异议厌恶”的心理解析与规制疏导》，载贺荣:《公司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2 ～ 261 页。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 页。



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2 期 司法实践与改革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借鉴成为首选。瑐瑧

1．“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本要旨。议事

规则( rules of order) 属于会议组织采纳使用的

成文规则，目标在于“保障会议的公平与效率，

并为解决程序上的分歧提供坚实基准”。瑐瑨一是

规则核心内容，权利方面包括多数者与少数者

的不同权利，此外也包括缺席者的权利。规则

的基本原则为: 一人一票、一时一件、一事一议

原则，多数决原则，法定人数方可生效的原则。瑐瑩

二是议事流程。主要是六步: 第一步是动议，提

交讨论正式建议; 第二步是附议，主要是对动议

如何予以处理的动议; 第三步为陈述议题，动议

附议之后，正式将议题提交会议; 第四步是围绕

议题展开辩论; 第五步是提请表决，包括正反方

表决等; 第六步是表决结果的宣布。
2．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据以借鉴之判断依

据。首先，合议庭评议规则被罗伯特规则适用

范围所涵盖。该规则作为各类组织开好会的元

规则，其合理内核是通用并且共性的，完全可以

借鉴吸纳，作为重新构建合议庭规则的对照，但

是不能直接照搬适用。其次，二者目标一致。
二者都在于确保会议讨论的程序合理、讨论充

分、表决公平、效率提升等，但不同点也比较明

显，合议庭规则主要适用于审判权行使场合，有

着特殊的场景和决议事项。而罗伯特规则适用

于绝大部分场合，比较广泛性决定了规则更加

普适性，于特定场合不一定完全贴合。再次，二

者运行原理共通。二者都是对于群体决策过程

的设计解构，使得决策步骤、决策程序、决策集

结等更为符合公平高效的原则。最后，罗伯特

规则基本契合司法特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

法裁 决 的 过 程 就 比 较 充 分 地 践 行 了 罗 伯 特

规则。瑑瑠

( 三) 评议对象与表决事项的重新确立

一是评议的方法中，主要有“主文评决制”
“理由评决制”两大类。主文评决是以裁判结

论的主文作为评议对象，理由评决则是对构成

判决主文之前提的各理由予以逐项评决，递进

式推进而集结成为裁判结论。瑑瑡域外法院的评议

实践中，有着共通的做法存在，比如首先要对评

议对象予以明确，再行讨论发表意见观点，方可

形成确定待为表决的对象，之后才由成员予以

表决。
二是进一步深入比较分析后，认为有些不

同之处值得关注，主要包括评议对象、评议意

见、表决对象、表决过程、多数决机制等。域外

对于评议与表决的明显区分，与我们事实与问

题、意见与认识混同的评议内容有着根本的区

别，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对于表决的过程，我们

常态的做法是理由与结论、定性与定量等问题

完全一锅端，根本谈不上区分依据、理由、结论，

也更做不到一事一议、逐项逐点进行的细化，导

致评议过程根本没有阶段、步骤等细小程序的

规范可予以适用。
此外，还有意见集结规则等问题的存在，都

值得我们在比较考察的同时，聚焦自身程序问

题的症结，关注改革完善的内容设计与方式

方法。
三、以司法职业伦理指导合议庭审判责任

重塑

作为新近司改举措，司法责任制改革引起

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审判追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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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Ｒobert＇s Ｒules of Order，ＲONＲ) 是一本由美国将领亨利·马丁·罗伯特于 1876 年出版的

手册，搜集并改编美国国会的议事程序，使之普及于美国民间组织。它是目前美国最广为使用的议事规范，也是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用于各种组织“如何开会”的行动操作指南。
参见［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 第 10 版) ，袁天鹏、孙涤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版，第 11 页。
参见［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 第 10 版) ，袁天鹏、孙涤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版，中文版序部分。
参见李晓雷:《我国合议庭议事规则完善之探究———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镜鉴》，载贺荣: 《尊重司法规律与

刑事法律适用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8 ～ 166 页。
参见陈瑞堂:《不同意见之实务上运作———美日与我国运作之比较研讨》，载《宪政时代》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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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一众改革文件及政策都一再强调采取办

案质量终身负责制、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瑑瑢 围

绕“由裁判者负责”的目标，立足现有的司法责

任现实，需要探寻最有力有理的理论依据。
( 一) 域外司法责任演变趋势

各国司法责任经历了从淡化到逐步强化的

过程，但终究离不开实现司法独立。所包含的

基本遵循就是，尽管司法职业特性决定了法官

是天平与正义的化身，但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

最为关键也是最后一环，确立司法责任制度被

视为“安全阀”。
1． 法官司法豁免权的享有。域外尤其是英

美法系中，旨在确保司法独立的追求下，赋予司

法豁免权成为常态。当然，除特殊情形外，法官

的审判职务行为基本都不会受到控诉。联合国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肯定了法官

的“民事豁免权”，即“在不损害任何纪律惩戒

程序或者根据国家法律上诉或要求国家补偿的

权利情况下，法官个人应免于其在履行司法职

责时的不行为或不当行为而受到要求赔偿金钱

损失的民事诉讼。”瑑瑣

2． 不断强化司法责任的趋向。现代法治社

会中，法院与法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民众

对于司法有着更高的期盼关切，对于法官个体

的各类投诉控告等也有所增加，导致司法责任

不断走向强化。首先，针对法官责任，产生出了

专门性惩戒机构。其次，惩戒范围的适用面不

断扩大，凡影响公众对于司法公信或认可的行

为不断纳入惩戒理由，基于确保司法公正与法

官形象之初衷，“社会可能容忍其他职业的粗

鲁和 不 诚 实，但 法 官 却 要 因 这 种 行 为 受 到

惩罚。”瑑瑤

3． 追责事由的具体化。从域外发展看，将

违反职业伦理、违法及犯罪等情形作为弹劾惩

戒事由。其中英美两国采用不当行为的追责事

由，而德法则采取不当行为与裁判错误的“二

元论”。瑑瑥 比如在美国，联邦法官如果因为叛国、
贿赂等犯罪被弹劾时便予以免职，此外不论联

邦还是州法官只要有不当行为发生，必定受到

惩戒。我国台湾地区“法官法”有相关的惩戒

规定，“如裁判确定后，或自初审属日起超过六

年仍未作出裁判的，有事实证明存在故意或者

重大的过失，造成案件有明显的重大违误，并且

严重地侵害当事人权益等。”瑑瑦

4． 追责程序的分类。在具化法官责任情形

下，域外通常做法是侧重于追责程序，确保对于

法官惩戒的公正。在追责程序设计上主要有两

种不同取向，一种是定位为弹劾程序，主要用于

罢免那些构成犯罪、实施不法或者不当行为之

法官; 另一种则定位为惩戒程序，主要是对出现

违法失职情形的法官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在

具体的程序步骤设计上，享受追责权的主体一

般有立法机构、准司法机构、专门机构等不同的

模式，但不管采取哪种主体模式，在追责程序步

骤的具体环节设计上都集中体现“司法化”特

点，基本采取审判或者相当于审判之方式。
( 二) 对于各类责任模式的理性反思

在司法责任模式上，存在结果、程序、职业

伦理等三种责任模式。根据我国司法责任制度

的发展沿革，三种模式可以说是司改产物，有着

各自存在适用的制度空间，但也各有制度缺陷

与适用局限性。结果与程序两个模式，基于社

会公众对“错案”的朴素观而更容易获得认可，

职业伦理模式却更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一是结果责任属于行政化产物。法院科层

制结构直接决定了结果问责方式，在此意义上

也就不难理解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将上级改

判或者发回重审案件直接认定为错案的原因

了，因为科层制结构决定了上级法院永远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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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惠岭:《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载《财经》2013 年第 34 期，第 130 页以下。
熊秋红:《西方国家法官责任的演变》，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 年 8 月 20 日第 5 版。
熊秋红:《法官责任制的改革走向》，载《人民法院报》2015 年 7 月 22 日第 8 版。
江必新:《关于法官审判责任追究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制日报》2015 年 10 月 28 日第 9 版。
马渊杰:《认真看待审判责任制的新内涵》，载《人民法院报》2015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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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对此，司法界与法学 界 大 多 持 批 评 态

度，瑑瑧批评者直指的就是错案范围之界定并不明

确，瑑瑨依据非裁判本身的社会效果就决定追责，

实质上已经根本违反司法规律，最终导致追责

过于宽泛，瑑瑩反而真正的错案并未被追责，陷入

了“钱穆制度陷阱”。瑒瑠 也有论者指出，错案追

责造成法官人人自危、转移办案责任风险的后

果，瑒瑡结果责任模式会造成无人真正对案件质量

负责的后果。瑒瑢 这些批评都直陈要害，指出结果

模式的根本问题。
二是程序模式负面效应。主要对审判独立

产生副作用，首先，将法官视为普遍违法群体，

根本上而言不信任司法和法官。其次，案件审

理过程中，法官对于程序选择可以自由裁量，如

何判定违反程序的标准并不明确。最后，法官

采取消极地机械司法方式，避免出现程序违法，

显然这不是程序责任模式追求的结果。尤其是

程序违法模式需要具备“严重后果”才被纳入

追责范围，使得实际追责很难，几乎微乎其微。瑒瑣

由此而言，程序模式的作用十分有限，不仅未起

到法官严格依法依程序，反而促使法官走向机

械司法的极端。
三是职业伦理模式面临困境。在当前法院

内设纪检部门仍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惩戒委

员会成立后，二者之间如何协调存在问题。双

轨制运行肯定行不通，但怎么衔接也无明确的

司改走向。比照法官遴选中法院与遴选委员会

的对接方式，若采取内部先行、再移交惩戒委员

会方式，实际上惩戒委员会将被法院内设纪检

部门牵着鼻子走，毕竟初核初查在于内设部门，

惩戒委员会必须依赖于内设部门的进展，这种

情形下，一级级传递到惩戒委员会时，其能发挥

多大作用值得怀疑。若采取惩戒委员会直接查

办方式，恐怕面对庞大数量的法官、机构本身属

于非常设等等因素而言并不现实。
( 三) 合议庭审判责任制度重构思路

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单一采取哪种模式

都无法避免其弊端，最好的模式是将三者的优

点予以吸纳，进一步加以整合的基础上确立法

官责任制度，以此为基础方可构建合议庭责任

制度。
一是首先需要避免以结果为中心的怪圈。

错案追责的问题就在于仅根据“结果”来回溯

性推定法官裁判行为是司法错误，最终遭到法

院内外的抵制。下步改革当然不能再采取该模

式，理应从制度上摒弃把审理过程中的裁判行

为列为被追责对象之不妥做法，进而彻底脱离

结果导向的同时，实现向“不当司法行为”的转

变，更符合职业伦理模式理念。瑒瑤

二是办案责任概念仍需延用，但需要设置

前提条件。必须同时符合有违法行为、有严重

后果、有因果关系的情形才能追责，违法行为或

者严重后果只有其一的情形下，则不可启动追

责，这样做有助于摒弃“客观归责”的错误。正

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很难说判决是对还是

错，只要判决是依法作出的就是对的。法律的

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很难判明是非时作出判

断”。瑒瑥 相应地，决不能基于当事人信访闹事、自
杀等极端事件或结果就对法官追责。

三是审级监督结果不是判定裁判是否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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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不论二审改判发回，还是再审撤销原

判，这些程序内的监督程序结果是对于原裁判

结果或程序的纠正，并不是对原裁判主体行为

的判定，也相应地无法得出裁判结果错误的结

论。但是裁判结果错误的标准如何确定仍将是

持续争论的问题之一，建议采取违法裁判结果，

即程序与实体双违法才可被追责。
四是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责任构成要件

之一。结果模式或者程序模式下，主观过错的

认定很难，尤其诉讼裁判本身就是纠纷解决过

程，裁判自由裁量不仅体现在实体，在程序中也

大量面对，自由裁量过程中怎么认定是故意或

者过失，即使设定出标准，也必然是主观化色彩

比较重的标准。建议采取“违反法律规定”模

式，依此认定对严重后果存在主观上过错。
五是注重以惩戒来推动职业伦理建设。在

当前法官职业化发展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法官

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属于多发现象，原因与职

业伦理规范在实践中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业行为

准则的高度有关，也与对于此类行为的惩戒法

院内部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指导思想有关。随着

法官职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职业伦理规范是

法官行为的基本要求，对于此类规范的惩戒当

是追责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

Ｒeference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Collegi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Ｒeform

Xu Shengping Zhang Xuehua
Abstract: Since the study on theoretical issue is more accessible，then in the background of

judicial reform，the theory of collegial system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whole reform re-
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subject － behavior － responsibility”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
mation theory，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iate panel model，and the way
of collegial panel and trial team model． And the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undamental idea to
complete organization of collegial panel． Ｒelying on the theory of group decision － making in psy-
chology，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view of the rules of collegial system，and takes the“Ｒobert
Ｒules of Procedure”as the mirror，and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core is to re － establish the object
of assessment and voting content of collegial panel．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of foreign countries，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three kinds of responsi-
bility modes including result，procedur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further absorb the reasonable
composition of these modes，and finally establish direction of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of collegi-
al panel from the aspects ofreferee’s result，the procedure an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Keywords: collegial system; organizational system change; group decision making; profes-
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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